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限制被执行人

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实施细则》的通知 

 

全省各级法院： 

现将《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实施细则》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年 9月 11日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 

及有关消费的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推动社会信用机制建设，惩戒、

威慑失信被执行人，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

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法释[2015]17 号）、《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规定》（法释

[2013]17 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管理办法 （试行）》 （黑高法[2014]130 号）



的规定，结合我省法院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执行法院

一律依职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被执行人尚未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但存在消极履行、

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有履行能力而未在履行通知

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执行法

院可以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依前款规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原则上应当由申请执

行人提出申请，经执行法院审查决定；必要时执行法院可以

依职权决定。 

限制消费措施可以与限制出境、信用惩戒等措施同时采

取。 

第二条 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对

象是其本人。被执行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的，对其法定代理人一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被执行人为单位的，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对象为被执行

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

人、实际控制人。 

被执行人为单位，在执行过程中更换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的，可以对更换前后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采取



限制消费措施。 

第三条 被执行人已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由最高

人民法院统一经“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

询平台”向相关部门自动推送其身份信息。 

同时，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全

部人员统一发出《限制消费令》。 

第四条 《限制消费令》在有关媒体统一发出，即视为

送达。执行法院可以视情况向有关协助部门送达协助执行通

知书。 

第五条 被限制消费人员要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

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消

费活动的，应当由其本人于事前就具体消费事项向有关法院

书面申请暂时解除限制消费措施，并附证明材料。 

申请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也可以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办公室提出。 

第六条 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应当证明其要进行的消

费行为是生活或者经营所必需，且消费水平在同类消费中较

低，该消费行为不致对其履行能力造成严重影响。 

第七条 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限制消费人员应当证明

其要进行的消费行为是因私消费，与职务行为无关；且所需



费用以其本人的个人财产或家庭共有财产支付，与单位财产

无关。 

第八条 人民法院对暂时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申请应当

予以受理，并组成合议庭进行评议。合议庭要严格审查被限

制消费人员提交的证明材料是否属实，被执行人为单位的，

特别要注意审查被限制消费人员用于消费的财产来源，以及

是否存在个人财产与单位财产混同问题。对存在混同现象，

及以他人名义支付其个人消费的，原则上不予准许。 

经审查属实的，应当经合议庭评议，作出拟决定准予暂

时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报告，层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指挥中心办公室批准后，及时制发决定书并送达被限制消

费人员。 

经合议庭评议不准予暂时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应当制

作决定书，及时送达被限制消费人员。 

第九条 被限制消费人员因其或者直接扶养的近亲属患

有重大疾病需乘坐交通工具、情况紧急的，执行法院应当立

即审查其申请并作出决定。需要协助部门协助的，应及时送

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决定书可以同时或事后层报黑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办公室备案。 

第十条 决定书应当由院长或授权的执行局局长签发。 



第十一条 被限制消费人员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指挥中心办公室提出申请的，按本实施细则第 8条规定制

作决定书，交执行法院送达被执行人，执行法院应当执行。 

第十二条 暂时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应当将被执行人

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暂时予以撤销。 

第十三条 暂时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期限原则上以一个

月为限。期满后被执行人仍未履行债务的，应当重新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第十四条 暂时解除限制消费措施决定书应当载明解除

限制消费的期限、项目、法律后果等内容。  

第十五条 就某一消费事项暂时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

对其他消费事项的限制措施不当然解除。 

同时采取限制消费、限制出境、信用惩戒等措施的，其

他措施不当然解除。 

第十六条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

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被执行人提供担保

或者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执行法院经审查可以决定解除

《限制消费令》；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的，《限制消费令》自行解除。 

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法院应当将该被执行人在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予以屏蔽。 

第十七条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办公室

对全省各级法院对被执行人限制消费工作进行监督，对重新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工作进行督促。认为确有必要的，可

以立案监督。 

第十八条 全省各级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办公室应当建立

关于对被执行人限制消费工作的快速反应机制，并向社会公

布 24 小时值班电话或者邮箱，对申请执行人和社会公众举

报被限制消费人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的，应当及时

审查核实有关情况，必要时可以向协助部门调取有关证据。 

第十九条 被限制消费人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

经查证属实的，属于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行

为，执行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其采取拘留、罚款等措施，同时可以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

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追究协助部门的责任；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据《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黑

龙江省人民检察院、黑龙江省公安厅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实施细则属内部操作规程，不得作为定案

依据及在法律文书中引用。细则中有关规定与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抵触的，以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为准。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